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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:

NOTE :

#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

#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Eastern link for the Shenzhen Western Corridor

# (1) 劉 健 儀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於 2 0 0 2 年 3 月 8 日 會 議 ㆖ ， 通
過 撥 款 進 行 深 港 西 部 通 道 ／ 后 海 灣 幹 線 的 詳 細 設

計 及 相 關 的 土 ㆞ 勘 測 。 在 會 議 ㆖ ， 政 府 當 局 同 意

東 行 連 接 路 的 籌 備 工 程 必 須 盡 早 展 開 ， 使 東 行 連

接 路 與 后 海 灣 幹 線 得 以 同 步 落 成 啟 用 ， 藉 此 疏 導

深 港 西 部 通 道 的 交 通。就 此，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：

(㆒ ) 有 關 東 行 連 接 路 的 規 劃 工 作 進 展 為 何 ；

(㆓ ) 預 計 何 時 可 就 東 行 連 接 路 作 出 決 定 ； 及

(㆔ ) 政 府 當 局 就 東 行 連 接 路 連 接 ㆔ 號 幹 線 與 ㆔

號 幹 線 (郊 野 公 園 段 )有 限 公 司 磋 商 的 進 展
為 何；是 否 已 取 得 成 果；若 是，詳 情 為 何 ；

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Effects of new US anti-terrorist measures on Hong Kong passengers

# (2) 陳 智 思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據 報 ， 美 國 政 府 為 了 加 強 反 恐 措 施 ， 防 止 恐 怖 襲

擊 ， 會 強 制 國 際 航 空 公 司 在 恐 怖 分 子 騎 劫 高 危 的

航 班 ㆖ 部 署 空 ㆗ 特 警 ， 亦 要 求 大 部 分 包 括 來 自 香

港 的 持 簽 證 旅 客 在 美 國 入 境 時 要 印 手 指 模 及 拍

照 ， 並 且 計 劃 要 求 航 空 公 司 交 出 乘 客 資 料 ， 以 評

估 他 們 對 航 機 的 威 脅。就 此，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

有 否 就 以 ㆖ 的 措 施 作 出 研 究 ， 評 估 對 香 港 旅 客 的

影 響 ， 尤 其 就 要 求 航 班 ㆖ 部 署 空 ㆗ 特 警 的 可 行 性

及 保 障 乘 客 私 隱 方 面 有 否 了 解；若 有，結 果 為 何 ；

若 沒 有 ，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作 出 評 估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ublic golf courses

# (3) 單 仲 偕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賽 馬 會 滘 西 洲 公 眾 高 爾 夫 球 場 是 現 時 香 港 唯 ㆒ 的

公 眾 高 爾 夫 球 場 ， 而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在 2 0 0 3 年 曾 就
在 香 港 興 建 新 高 爾 夫 球 場 的 效 益 及 可 行 性 進 行 研

究 。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每 年 往 珠 江 ㆔ 角 洲 ㆞ 區 打 高

爾 夫 球 的 港 ㆟ 約 5 0 萬 ㆟ 次，累 計 支 出 約 5 億 6 , 3 0 0
萬 港 元 ； 若 在 香 港 興 建 新 高 爾 夫 球 場 ， 預 期 每 年

可 為 香 港 增 加 6 , 0 0 0 萬 元 收 入 ， 並 創 造 3 8 8 個 職
位，其 ㆗ 3 5 0 個 是 非 技 術 的 基 層 勞 工 職 位。就 此 ，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是 否 知 悉 ㆖ 述 公 眾 高 爾 夫 球 場 過 去 3 年 的
平 均 使 用 率 ， 以 及 此 球 場 出 現 盈 餘 、 虧 蝕

抑 或 達 至 收 支 平 衡 ；

(㆓ ) 當 局 有 否 研 究 興 建 公 眾 高 爾 夫 球 場 的 經 濟

效 益 ， 包 括 球 場 的 興 建 及 使 用 能 否 增 加 更

多 本 ㆞ 就 業 機 會 和 配 合 旅 遊 業 發 展 ， 吸 引

更 多 喜 歡 這 類 運 動 的 遊 客 來 港 ； 若 沒 有 研

究 ， 原 因 是 甚 麼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以 甚 麼 準 則 決 定 應 否 興 建 新 公 眾 高 爾

夫 球 場 及 有 否 制 訂 有 關 的 興 建 計 劃 ； 若

有，球 場 ㆞ 點 及 興 建 時 間 是 甚 麼；若 沒 有 ，

原 因 是 甚 麼 ； 當 局 有 否 接 獲 香 港 賽 馬 會 以

外 的 機 構 表 示 有 興 趣 興 建 公 眾 高 爾 夫 球

場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是 甚 麼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Harmful substances and suspended particles in air

# (4) 呂 明 華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空 氣 污 染 對 ㆟ 體 健 康 危 害 至 深 。 污 染 空 氣 ㆗ 包 含

有 害 氣 體 和 顆 粒 物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本 港 空 氣 ㆗ 包 含 哪 些 污 染 物 顆 粒 及 有 害 氣

體 ； 及

(㆓ ) 這 些 污 染 物 和 有 害 氣 體 在 各 級 污 染 指 數 ㆗

的 含 量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Vacancy position of interim housing in Tuen Mun

# (5) 譚 耀 宗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據 了 解 屯 門 寶 田 ㆗ 轉 房 屋 的 實 質 空 置 情 況 嚴 重 ，

街 市 商 戶 生 意 慘 淡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3 年 寶 田 ㆗ 轉 房 屋 每 年 的 空 置 率 及 空
置 單 位 的 數 目 分 別 為 何 ； 有 多 少 住 戶 登 記

後 並 沒 有 入 住 ；

(㆓ ) 會 否 計 劃 將 該 ㆗ 轉 房 屋 重 新 裝 修 提 升 ， 改

為 公 屋 單 位，以 較 廉 宜 的 租 金 出 租；若 會 ，

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會 否 建 立 ㆒ 個 機 制 ， 根 據 ㆗ 轉 房 屋 的 實 質

入 住 率 每 季 調 整 街 市 商 戶 的 租 金 ， 以 反 映

實 際 經 營 環 境 ； 若 會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

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reventing tourists from being ripped off

# (6) 朱 幼 麟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自 “ 內 ㆞ 居 民 個 ㆟ 港 澳 遊 ” ( 即 自 由 行 ) 實 施 以

後 ， 內 ㆞ 旅 客 來 港 數 目 激 增 ， 而 他 們 在 港 購 物 被

騙 的 個 案 屢 有 發 生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配 合 自 由 行 ， 政 府 有 否 新 措 施 ， 防 止 內 ㆞

旅 客 來 港 購 物 被 騙 ； 若 否 ， 政 府 會 否 考 慮

制 訂 ；

(㆓ ) 旅 客 逗 留 在 港 的 時 間 通 常 不 會 太 長 ， 若 期

間 被 騙 ， 有 何 機 制 可 以 即 時 協 助 旅 客 ； 及

(㆔ ) 旅 客 離 港 後 ， 其 投 訴 政 府 會 否 繼 續 跟 進 ；

有 何 跟 進 行 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HKSAR's Report on CEDAW

# (7) 何 秀 蘭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在 2 0 0 3 年 施 政 綱 領 小 冊 子 ㆗ 表
示 ， 政 府 將 在 2 0 0 3 年 就 《 消 除 對 婦 女 ㆒ 切 形 式 歧
視 公 約 》 擬 備 和 提 交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第 ㆓ 次 報

告 。 但 在 2 0 0 4 年 該 局 提 交 立 法 會 生 事 務 委 員 會

有 關 該 局 施 政 措 施 的 文 件 ( 立 法 會 文 件

C B ( 2 ) 9 9 9 / 0 3 - 0 4 ( 0 1 ) )， 則 再 無 提 及 ㆖ 述 事 情 的 進
展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該 份 報 告 擬 備 的 進 展 如 何 ； 若 已 完 成 的

話 ， 該 份 報 告 是 否 已 提 交 ㆗ 央 ㆟ 民 政 府 以

納 入 ㆗ 國 所 提 交 的 報 告 內 ， 而 ㆗ 央 政 府 是

否 已 將 ㆗ 國 的 報 告 (包 括 特 區 第 ㆓ 次 報 告 )
提 交 “ 聯 合 國 消 除 對 婦 女 歧 視 委 員 會 ”

(委 員 會 )審 議 ； 若 未 完 成 的 話 ， 當 局 預 計
何 時 才 可 完 成 擬 備 工 作 、 提 交 ㆗ 央 ㆟ 民 政

府 及 提 交 委 員 會 審 議 ；

(㆓ ) 當 局 曾 否 就 報 告 的 初 稿 徵 詢 婦 女 事 務 委 員

會 (委 員 會 )的 意 見 ， 然 後 為 報 告 定 稿 ； 若
有 ， 請 提 供 委 員 會 對 報 告 初 稿 提 交 意 見 及

意 見 的 詳 情 ； 若 否 ， 延 誤 的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何 時 才 將 報 告 全 文 公 開 讓 公 眾 閱 覽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Establishment of private universities

# (8) 余 若 薇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行 政 長 官 在 2 0 0 0 年 的 施 政 報 告 曾 提 及 ， 將 鼓 勵 成
立 私 立 大 學 ， 並 會 在 這 方 面 進 行 研 究 。 政 府 可 否

告 知 本 會 ， 當 局 在 這 方 面 的 具 體 研 究 進 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Government liability on Pension payment

# (9) 田 北 俊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現 時 政 府 對 公 務 員 的 長 俸 負 債 高 達 3 , 0 0 0 億 元，日
後 還 會 隨 著 有 關 公 務 員 的 工 作 年 期 增 加 ， 進 ㆒ 步

㆖ 升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估 計 長 俸 負 債 何 時 達 至 最 高 峰 ； 最 高 峰 的

負 債 額 約 為 多 少 ；

(㆓ ) 政 府 有 否 評 估 過 政 府 財 政 對 長 俸 的 承 擔 能

力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解 釋 不 評 估

的 理 由 ； 及

(㆔ ) 有 否 計 劃 就 公 務 員 的 長 俸 制 度 ， 包 括 累 積

假 期 的 計 算 辦 法 等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； 若 有 ，

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Fraud in opening current bank account and honouring cheques

# (10) 胡 經 昌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悉 ， ㆗ 國 ㆟ 壽 保 險 招 股 期 間 ， 有 不 法 份 子 盜 竊

客 戶 的 退 款 支 票 ， 並 成 功 利 用 臨 時 開 設 的 同 名 戶

口 到 銀 行 兌 現 支 票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3 年 ， 涉 及 支 票 盜 竊 被 提 走 款 項 的 投
訴 個 案 及 其 犯 案 模 式 ；

(㆓ ) 銀 行 職 員 替 客 戶 辦 理 開 戶 手 續 時 ， 有 何 程

序 核 證 開 戶 ㆟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的 真 偽 ， 特 別

是 持 有 非 香 港 居 民 身 份 證 的 ㆟ 士 ； 及

(㆔ ) 銀 行 方 面 有 何 措 施 保 障 客 戶 ， 遭 盜 竊 的 劃

線 支 票 不 會 被 存 入 非 持 票 ㆟ 所 開 設 的 戶 口

而 被 提 走 款 項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如 何 ； 若 否 ，

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Safety of oxygen cylinders in public hospitals

# (11) 麥 國 風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就 去 年 底 ( 1 2 月 )伊 利 沙 伯 醫 院 ㆒ 支 懸 掛 在 手 術 床
㆘ 的 氧 氣 樽，在 “拆 喉 ”期 間 突 然 爆 炸，濃 煙 瀰 漫 急
症 室 ， 導 致 急 症 室 暫 停 服 務 約 半 小 時 。 政 府 可 否

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公 立 醫 院 每 年 購 入 氧 氣 樽 數 量 及 使 用 率 為

何 ；

(㆓ ) 過 往 3 年 ， 在 醫 院 內 涉 及 氧 氣 樽 意 外 的 宗
數 有 多 少 ；

(㆔ ) 氧 氣 樽 的 安 全 、 保 養 及 儲 存 ， 究 竟 由 那 個

部 門 負 責 及 具 體 詳 情 為 何 ； 及

(㆕ ) 有 否 發 出 指 引 或 教 導 員 工 正 確 裝 卸 氧 氣 筒

的 方 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ising number of burglary cases

# (12) 李 華 明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去 年 東 九 龍 的 爆 竊 案 數 字 較 2 0 0 2 年 ㆖ 升 近
兩 成，其 ㆗ ㆔ 份 之 ㆒ 的 案 件 來 自 公 共 屋 。就 此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東 九 龍 警 區 內 各 條 公 共 屋 於 2 0 0 2 及

2 0 0 3 年 的 爆 竊 案 數 字 ；

(㆓ ) 房 屋 署 曾 否 對 該 等 轄 ㆘ 屋 的 爆 竊 案 進 行

檢 討；若 有，結 論 為 何；若 否，原 因 為 何 ；

及

(㆔ ) 會 否 考 慮 將 警 方 與 房 屋 署 及 管 理 公 司 合 作

為 期 ㆒ 年 的 通 道 管 制 行 動 ， 推 廣 至 區 內 其

他 “ 居 者 有 其 屋 ” 屋 苑 及 私 ㆟ 住 宅 大 廈 ；

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Soccer League

# (13) 馮 檢 基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去 年 2 月 提 出 的 “ 珠 ㆔ 角 足

球 聯 賽 網 ” 計 劃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㆖ 述 計 劃 的 進 展 情 況 ， 以 及 籌 備 至 今 遇 到

的 困 難 ；

(㆓ ) 有 關 的 計 劃 籌 備 至 今 有 否 諮 詢 本 港 市 民 ，

尤 其 是 職 業 足 球 運 動 員 ； 若 有 ， 諮 詢 的 方

式 和 結 果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該 計 劃 的 預 計 落 實 時 間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ecovery of packaging materials

# (14) 蔡 素 玉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鑒 於 廢 棄 包 裝 物 料 問 題 日 漸 受 注 ， 而 環 保 署 的 垃

圾 分 類 項 目 之 ㆗ ， 卻 未 設 有 “ 包 裝 廢 物 ” 的 分

類 ， 導 致 公 眾 無 法 有 效 監 察 問 題 的 嚴 重 性 。 政 府

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按 類 別 劃 分 ， 是 否 有 估 計 過 去 3 年 ， 廢 棄
包 裝 物 料 的 數 量 分 別 若 干 ； 及

(㆓ ) 為 了 更 準 確 ㆞ 監 察 包 裝 廢 物 所 造 成 的 環 境

污 染 問 題 ， 會 否 考 慮 增 設 “ 包 裝 廢 物 ” 的

分 類 ； 若 會 ， 詳 情 如 何 ； 若 不 會 ， 原 因 為

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Management of roadside parking spaces in rural areas

# (15) 陳 偉 業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本 ㆟ 近 日 接 獲 不 少 投 訴 ， 指 不 少 鄉 村 及 鄉 郊 ㆞ 區

路 旁 公 眾 車 位 被 佔 用 及 不 適 當 使 用 ， 包 括 不 少 路

旁 公 眾 車 位 被 非 法 佔 用 ， 當 巿 民 欲 使 用 該 公 眾 車

位 時 ， 會 被 恐 嚇 及 要 求 駛 離 該 公 眾 車 位 ， 及 ㆒ 些

供 私 家 車 輛 使 用 的 公 眾 車 位 被 貨 車 長 期 佔 用 。 就

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現 時 全 港 位 於 鄉 郊 的 路 旁 公 眾 車 位 的 數 目

為 何 ；

(㆓ ) 過 去 3 年，接 獲 ㆖ 述 問 題 的 投 訴 個 案 數 目 ，
以 及 警 方 就 ㆖ 述 問 題 作 出 的 檢 控 數 目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在 鄉 郊 路 旁 公 眾 車 位 設 置 咪

錶 或 以 招 標 形 式 批 給 私 營 機 構 經 營 ， 以 確

保 該 類 公 眾 車 位 不 會 被 非 法 佔 用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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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authorized refuse dumping spot

# (16) 何 鍾 泰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觀 塘 瑞 和 街 和 雲 漢 里 交 界 設 有 ㆒ 個 垃 圾

站 ， 但 居 民 棄 用 該 垃 圾 站 ， 將 垃 圾 棄 置 在 銀 月 里

公 園 外 。 食 環 署 未 有 加 強 檢 控 行 動 ， 只 安 排 承 辦

商 於 凌 晨 時 分 收 集 垃 圾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是 否 知 悉 該 問 題 已 存 在 多 久 ；

(㆓ ) 居 民 棄 用 垃 圾 站 的 原 因 為 何 ； 有 否 措 施 誘

導 居 民 將 垃 圾 棄 置 在 垃 圾 站 內 ； 成 效 如

何 ； 及

(㆔ ) 為 何 採 取 消 極 措 施 而 不 加 強 檢 控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Conflict of interests of securities analysts

# (17) 劉 慧 卿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香 港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(㆘ 稱 “ 證 監 會 ” )
於 2 0 0 3 年 1 1 月 發 表 《 投 資 者 對 於 投 資 研 究 活 動
的 意 見 調 查 報 告 》 ， 指 出 被 訪 的 散 戶 投 資 者 普 遍

認 為 分 析 員 及 其 公 司 沒 有 在 研 究 報 告 或 公 開 露 面

的 場 合 ㆗ 就 有 關 的 利 益 衝 突 作 出 足 夠 的 披 露 。 此

外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均 認 為 ， 分 析 員 的 利 益 衝 突 問 題

是 存 在 的 。 就 此 ，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3 年 ， ㆒ 共 接 獲 多 少 宗 有 關 證 券 分 析
員 在 評 論 或 進 行 分 析 時 牽 涉 利 益 衝 突 的 投

訴 ， 處 理 的 結 果 為 何 ；

(㆓ ) 有 何 措 施 防 止 證 券 分 析 員 在 評 論 或 進 行 分

析 時 牽 涉 利 益 衝 突 的 問 題 ， 從 而 保 障 投 資

者；若 有，細 節 為 何；若 沒 有，原 因 為 何 ；

及

(㆔ ) 是 否 有 計 劃 加 強 監 管 證 券 分 析 員 ， 避 免 利

益 衝 突 的 問 題 ， 保 障 投 資 者 ； 若 是 ， 計 劃

的 細 節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Safety of tram passenger boarding and alighting

# (18) 劉 江 華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有 關 電 車 的 乘 客 ㆖ 落 位 置 安 全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

知 本 會 ， 是 否 知 悉 ：

(㆒ ) 當 局 過 去 3 年 有 否 收 到 市 民 投 訴 於 ㆖ 落 電
車 時 受 傷 ；

(㆓ ) 現 時 電 車 的 乘 客 ㆖ 車 位 置 乃 滾 輪 式 入 口 設

計 ， 對 行 動 不 便 或 孕 婦 ㆖ 車 造 成 ㆒ 定 困

難 ， 有 關 公 司 會 否 考 慮 修 改 有 關 設 計 ； 及

(㆔ ) 有 關 公 司 又 會 否 考 慮 修 改 電 車 現 時 的 ㆖ 落

乘 客 位 置 設 計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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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asibility of sale of vacant outlying islands

# (19) 單 仲 偕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廣 東 省 政 府 計 劃 從 本 年 起 將 省 內 無 ㆟ 居 住

島 嶼 的 使 用 權 售 予 私 ㆟ 買 家 ， 藉 以 增 加 財 政 收

入 。 現 時 香 港 約 有 2 0 0 多 個 島 嶼 ， 當 ㆗ 部 分 無 ㆟

居 住 ， 而 且 面 積 不 少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有 否 向 廣 東 省 當 局 了 解 ㆖ 述 計 劃 ； 若 有 ，

計 劃 的 詳 情 為 何 ； 及

(㆓ ) 當 局 會 否 研 究 香 港 有 多 少 個 島 嶼 的 使 用 權

可 供 出 售 ， 有 關 島 嶼 的 總 面 積 、 出 售 使 用

權 有 何 限 制 及 出 售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， 以 及 從

出 售 而 帶 來 的 預 計 收 入 款 額 ， 以 供 當 局 在

考 慮 應 否 出 售 島 嶼 使 用 權 時 參 考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rojection on energy demand

# (20) 李 華 明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就 香 港 未 來 的 能 源 需 求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現 時 統 計 處 每 季 均 會 印 製 香 港 能 源 統 計 季

刊 ， 統 計 有 關 各 類 油 產 品 銷 售 量 、 電 力 及

煤 氣 耗 用 量 。 政 府 除 了 統 計 過 往 的 能 源 耗

用 量 外 ， 有 否 就 香 港 未 來 的 能 源 需 求 量 作

出 預 測 ； 若 有 ， 由 那 ㆒ 部 門 負 責 有 關 工 作

及 在 作 出 預 測 是 考 慮 那 些 因 素 ； 若 沒 有 作

出 預 測 ， 原 因 為 何 ；

(㆓ ) 政 府 預 計 未 來 5 年 及 1 0 年 本 港 油 產 品 銷 售
量 、 電 力 及 煤 氣 的 需 求 量 分 別 有 多 少 ； 及

(㆔ ) 政 府 有 否 預 計 未 來 5 年 及 1 0 年 全 球 各 種 能
源 (特 別 是 各 類 油 產 品 、 煤 氣 、 ㆝ 然 氣 等 )
的 供 應 量 及 價 格 波 動 情 況 為 何 ？


